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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意财险临时信息披露报告（资金运用关联交易）2019 年 001号 

中意财产保险有限公司 

关于“中意-方正杭州商业不动产债权投资计划” 

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公告 

【2019】001号 

根据中国银保监会《保险公司资金运用信息披露准则第 1号: 

关联交易》(保监发[2014]44号)及相关规定，现将中意财产保险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）关于“中意-方正杭州商业不动

产债权投资计划”关联交易的有关信息披露如下: 

一、 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(一)  交易概述 

    本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28 日与中意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中意资产”）签订《中意-方正杭州商业不动产债权

投资计划受益份额转让合同》，受让由中意资产发起设立的“中意

-方正杭州商业不动产债权投资计划”（以下简称“该投资计划”），

受让金额人民币 3,000万元。该投资计划已于 2018年 7月 4日完

成募集，募集规模为人民币 8.3亿元，期限为两年（2017年 7月

4日-2019年 7月 4日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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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该投资计划下的投资项目是 “西溪海港城项目”（国有土地

使用权证号：杭余出国用（2012）第 120-60号），投资资金全部

用于偿还金融机构贷款、投资项目的建设和运营等与投资项目相

关用途，融资主体为北大资源集团有限公司。本投资计划由北大

方正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本息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

保。 

二、 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和关联方基本情况 

(一)  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 

本次交易的关联方是中意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。本公司是

中意资产的股东，持有中意资产 10%的股份。 

(二) 关联方基本情况 

中意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3年 5月成立，注册资本 2

亿元人民币。中意资产由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、中意财产保险

有限公司、昆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联合组建，是经中国银保监会

批准的首家中外合资的保险资产管理公司。目前，中意资产的业

务范围包括受托管理委托人的人民币、外币资金；管理运用自有

人民币、外币资金；开展保险资产管理产品业务；中国银保监会

批准的其他业务；国务院其他部门批准的业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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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

(一)  定价政策 

该投资计划以投资资金本金及利息扣除必要且公允的管理费、

托管费、监督费等投资计划报酬及投资计划税费等作为定价政策，

该定价政策符合行业惯例和一般商业条款。 

(二) 定价依据 

该投资计划的定价参考了市场上同类型的债权投资计划定价，

其受托管理费率处于合理区间之内。 

四、 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

(一)  交易价格 

该投资计划受益凭证均采用记账形式，每份面值为人民币100

万元。本公司受让份额为30份，受让金额为人民币3,000万元。根

据《投资合同》的约定，该投资计划存续期内投资资金年利率采

用固定利率。 

(二) 交易结算方式 

投资资金利息每季度支付一次。每个季度末月（即 3 月、6

月、9月、12月）的第十五日为当个计息期间的付息日。 

投资资金本金还本方式为一次性偿还，本金偿还日为投资计

划到期日，投资计划到期日一次性偿还投资资金本金，最后一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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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投资资金利息及任何应付未付的其他款项也于投资计划到期日

同投资资金本金一并偿还。 

投资资金本金部分按照各受益凭证所对应的委托资金的比例

在各受益人之间分配。受益凭证收益按照各受益凭证在当期的预

期收益比例在受益人之间进行分配。 

(三) 协议生效条件、生效时间、履行期限 

1、协议生效条件：由出让方和受让方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

效。 

2、生效时间：2018年 12月 28日 

3、履行期限：2018年 12月 28日-2019年 7月 4日 

五、 交易决策及审议情况 

(一)  决策的机构、时间、结论 

2017年 12月 15日，公司四届一次董事会对《关于授权追加

中意资产管理公司投资额度的报告》进行了审议，同意授权公司

追加投资中意资产管理产品的额度，追加投资额度至每财政年度

人民币 3亿元，其中单一产品的投资额度上限为 5,000万元。在

上述追加总额度内，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最新投资行情及收益情

况自行决定投资品种和产品。 

2018年 7月 3日，公司召开《委托中意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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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投资债权计划方案》的专题会议，管理层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同

意本次投资。 

（二）审议的方式和过程 

公司四届一次董事会的参会董事通过现场表决的方式一致同

意《关于授权追加中意资产管理公司投资额度的报告》。 

公司召开《委托中意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投资债权计划方

案》的专题会议，管理层及相关部门负责人通过现场表决的方式

一致同意本次投资。 

六、其他需要披露的信息 

无 

我公司承诺：已充分知晓开展此项交易的责任和风险，并对

本公告所披露信息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和合规性负责，愿

意接受有关方面监督。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如有异议，可以与本

公告发布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，向中国银保监会保险资金运用监

管部反映。 

 

 

中意财产保险有限公司 

2019年 1月 8日 

 


